
今年11月26日，由《瞭望东方周刊》、瞭
望智库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结果公布，珠海获评“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从建市至今，这座南
海之滨的魅力之城所获荣誉无数，除了美丽
宜居的城市生态环境，完善而富有成效的民
生保障措施及公共服务水平一直也是珠海
的闪亮名片。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些
既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也是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40年，珠海始终
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教育事业摆在中心
位置，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从全市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实施12年
免费教育，从出台我国首部社会保险法规到
全民医保一体化，40年的春风化雨、惠及民
生的改革成果润物无声，珠海人的民生福祉
持续改善，幸福感不断提升。

以人为本打造幸福之城，改革成果惠及民生

珠海人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群众
利 益 无 小 事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落到实处。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
发展各个环节，落实在各项制
度安排之中。

一直以来，珠海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教
育、医疗等各项民生实事，不断
提升人民幸福感。数据显示，
2017 年珠海市财政用于九项民
生支出为 354.14 亿元，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 71.7%，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9万元，
发展成果进一步为群众共享。

珠海以12年免费教育，成为
全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标杆。这项惠民之政，让珠海市
民享受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

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惠，而教育的
不断发展，又为珠海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更为充足的人才资源，两
者进入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的良
性循环局面。

1993年珠海出台的《广东省
珠海经济特区职工社会保险条
例》，是我国首部社会保险法规。
在此基础上，珠海立足民生，不断
探索医保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并
取得丰硕成果。这些举措都体现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
十载改革之路，风雨兼程，筚路蓝
缕，以人为本的精神驱使着珠海
不断前进。

下一步，珠海将突出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针对人民关心的
新老问题精准施策，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
全市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以人为本的精神推动珠海前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珠海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

统，早在明清时期，翠微的凤池书
院、前山的凤山书院、下栅的金山
书院、斗门的和风书院、三灶的三
山书院等五大书院远近闻名。改
革开放以来，珠海在教育发展上
保持着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锐
气，以特区的担当为全省乃至全
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进行了许
多探索。

1987 年前，珠海市城乡尚
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1987
年 4月，市政府颁布实施《珠海
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细
则》，要求全市在1990年前普及
初级中等教育。据《珠海市志》
记载，当时市政府对珠海的“普
九”工作具体要求是小学毕业生
升入初中的入学率达到95%以
上，毕业率达到90%以上，并在
此基础上提高普及程度和教育
水平。1991 年，广东省政府文
教处、省教育厅两次派人检查，
核定珠海市各县、区均达到省的

“普九”标准要求，这不仅标志着
全市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
育，更为后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
措施奠定了基础。

2007年秋季，珠海正式对本

市户籍的中小学生实行12年免
费教育，这一举措在广东省乃至
全国都属首创，一时间，珠海引起
全国舆论的关注。

2018年 12月初，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曾任珠海市教育
局局长、现为珠海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钟以俊回忆起这段
往事，依旧感慨万千。“当年没有
国内高中阶段免学费的先例。所
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很慎重，但珠
海作为一个特区，应该有责任在
这方面做出更多探索。”

钟以俊告诉记者，当时珠海
通过了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强市
评估，但东西部教育水平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无论
是师资力量还是硬件条件，珠
海东西部教育水平差距很大。
随着珠海的经济水平不断提
升，财政收入让政府有足够底
气为这一改革设想”兜底”。另
外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当
时一位市领导在珠海市人民医
院调研，一位住院的老太太拉
着领导的手，恳切地说，因家庭
条件不好，她的孙子初中毕业
后就没有念高中，希望政府能
解决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高中
的问题。不久，关于珠海12年

免费教育政策的可行性调研
随之展开。

2007年 1月，珠海市“两
会”期间，珠海实行12年免费
教育的设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
提出。钟以俊说，当时讨论最
多的是三个改革方案，第一个
是对中等职业教育先免费；第
二个方案是对农村学生的高中
阶段学费进行免除；第三个方
案才是整个高中阶段免除学
费。“不管是读中职，还是读普
通高中，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
市的，都进行免费教育。后来
市里面进行研究之后，选择了
第三个方案。”

来自珠海市教育局的数据
显示，2007年至2016年10年
间，珠海的12年免费教育让约
55万人次受益，对含高中、中
职、技工的高中阶段的教育补
贴金额约为6.5亿元。

改革的步伐并未止步。
2018年，珠海市政府印发《统
筹推进区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统筹城乡义务教
育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学校布
局一体化、师资配置一体化、资
源配置一体化、入学保障一体

化、学校管理一体化和教育教
学水平一体化，并把这项工作
作为对各区级政府政绩考核的
重要内容。《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0年，全市义务教育与城镇
化发展基本协调，城乡学校布
局更加合理，适龄儿童及学生
学位需求得到满足，师资配置
基本均衡，西部地区教育质量
显著提升，区域内义务教育基
本实现优质均衡发展，市域内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重要进
展。

如今，珠海“东强西弱”的
教育格局正在悄然改变。在斗
门区，珠海中学落户乾务镇。
在金湾东咀山北，投资超过4.5
亿元的广东省实验中学金湾学
校新校舍已经启用，依托广东
名校省实验中学的管理力量办
学，大幅提升珠海西区的高中
教育质量水平。

针对学前教育“入园难”
的问题，教育部门出台了《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2）》，政府将采取多种措
施，如通过“建”“租”“购”等方
式，优化幼儿园供给结构，争
取早日打赢这场学前教育攻
坚战。

12年免费教育惠及数十万人

社会保险制度是衡量社会发
展和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在我
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历史上，珠
海曾留下一笔浓墨重彩。

翻阅《珠海市志》可以了解
到，珠海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始于1980年。当时，从外商投资
企业缴纳的劳务费中提取一部分
作为中方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和各
种津贴、补贴费，揭开了职工养老
保险由企业保险向社会保险转变
这一改革的序幕。1983年，珠海
经济特区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
对合同制工人实行了养老保险基
金社会统筹，改革又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1985年，珠海市政府批
准成立珠海市社会劳动保险公
司，随后，县（区）劳动局先后成立
六个社会劳动保险公司，初步形
成了社会保险工作网络，全面贯
彻落实《珠海市企业单位退休基
金统筹试行办法》。

1993年，珠海出台全国首部
社会保险法规《广东省珠海经济
特区职工社会保险条例》，为上世
纪90年代初全国社会保险制度
改革打响“第一枪”，自此珠海在
社会保险制度领域拉开了率先探
索的序幕。

作为我国首部社会保险法
规，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广
东省珠海经济特区职工社会保险
条例》，建立起养老、医疗、工伤、
失业和生育五险合一的社会保险
体系。为企业职工退休由企业养
老向社会保险转变后、社会保险
制度的改革搭起了基本的框架。
珠海也成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改
革的先行者。

2002年，珠海率先为异地务
工人员建立大病医疗保险，并率
先为国企改革的特困群体实施
医疗保险无偿资助；2006年，珠
海为全市未成年人建立医疗保
险，并发行了广东首批未成年人
社会保障卡。这是全省首个针
对全体未成年人出台的医疗保
险地方性政策，将全市7万多名
异地务工人员子女纳入医保范
围，更属全国首创。

2008年，珠海率先将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与医疗保险并轨，实
现医疗保险城乡统筹；率先将个
人账户变为家庭账户，为全省医
保个人账户管理改革破题。次
年，珠海又率先建立了普通门诊
统筹制度，解决门诊小病医疗费
用负担，将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拓

展至普通门诊。
2013年，珠海率先为全体

参保人建立补充医疗保险，解
决大病医疗费用负担导致的因
病致贫问题；率先面向全国接
收流动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
移。直至去年出台《珠海市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在全省率先
建立了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体
系，实现城乡居民和企业职工
医保待遇均等。

2016年7月1日，《珠海市
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正式实施，
将城镇职工、异地务工人员、未
成年人、城乡居民等各类群体
的医疗保险政策整合在一个制
度框架内，改革举措再次让世
人瞩目。

家住三灶的关阿姨，从
2014年起因病多次住院。以
城乡居民身份参加珠海基本医
疗保险的她，2016年2月在珠
海某医院住院，实际医疗费用
为4839元，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1962元，个人负担2877元，实
际报销比例约41%。2017年
再次住院的她，实际医疗费用
达到20692元，医疗保险基金
支付16340元，个人负担4352

元，实际报销比例约79%，得
益于珠海医疗保险一体化政
策，关阿姨的医疗费用报销比
例较以往提高了近1倍。

医疗保险制度是民生底线
的保障，对于珠海人来说，这样
的保障正在变得更加可靠有
效。2018年 11月，珠海下发
了《关于贯彻执行将17种抗癌
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
类范围的通知》，17种抗癌药
将按珠海门特病种执行，在定
点医院门诊购买17种抗癌药
医保可报销，这极大减轻了重
大疾病参保人的经济负担。
2019年1月1日起，珠海市补
充医疗保险附加项目将落地实
施，参保人只要每人每年交
190元的保费，就可在珠海市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额度的基础
上，再次减轻患大病高额住院
费用、自费药等四个方面的负
担。该项目的实施是对珠海社
会保障体系的补充，是补充医
疗保险制度的创新和探索，将
构建起珠海市“基本+补充+附
加补充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

全民医保普惠民生

●1987 年 4 月，市政府颁布
实施《珠海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
育实施细则》。

●1991年，珠海全市实现普
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1993年，珠海出台全国首
部社会保险法规《广东省珠海经
济特区职工社会保险条例》。

●2002年，珠海率先为异地
务工人员建立大病医疗保险。

●2007年秋季，珠海正式对
本市户籍中小学生实行 12 年免
费教育。

●2013年，珠海率先为全体
参保人建立补充医疗保险。

●2016年7月1日，《珠海市
基本医疗保险办法》正式实施。

●2018年，珠海市政府印发
《统筹推进区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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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珠海市教
育局原局长钟以俊谈起当年的教育改革，依旧感
慨万千。


